
消防專業技術人員登錄研究所以上在職進修或推廣教育等 

積分申請書 

 一、受文機關：內政部 

二 

、 

申 

請 

人 

姓名  性別  □男 □女 
出生

日期 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電話  
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 
          

通訊 

地址 

□□□-□□ 

三、證書類別 

    (可複選) 

□消防設備師    □消防設備士 

□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人員 

□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裝置檢修人員 

四、申請事由

及積分 

（一）依據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第11條之1第1項第  

款及第11條之3第3項規定。 

（二）研究所以上之在職進修或推廣教育，取得學分或結業證

明，申請積分    分。 

（三）於國外參加專業機構或團體舉辦國際性之講習會、研討會

或專題演講，申請積分    分。 

（四）於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發表論文或翻譯專業文獻經登

載，申請積分    分。 

附繳文件 

（勾選） 

□歷年成績表影本1份（與正本相符章） 

□訓練證明文件影本1份（與正本相符章） 

□消防專業技術人員證書影本1份（與正本相符章） 

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（張貼於申請書背面）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郵寄地址：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8樓 

承辦單位：內政部消防署  火災預防組 

電話：(02)8195-9226  傳真：(02)8911-4268 


